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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寶青年時代社區第二屆管理委員會物業管理暨駐衛保全服務招商 
投標須知 

 

壹、招標業主：麗寶青年時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貳、地址：桃園市八德區豐德路 232～322號。 

參、代表人：李思嘉                         電話：（03）3689-405 

肆、委任服務項目： 

  一、公寓大廈一般事務管理服務事項(一般物業管理)。 

  二、公寓大廈建築物及基地之維護及修繕事項(技術服務管理)。 

  三、公寓大廈建築物附屬設施備之檢查及修護事項(設備安全管理)。 

  四、公寓大廈及其周圍環境安全防災管理維護事項(駐衛保全)。 

伍、第四條所訂委任服務項目，參與投標之受委任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 

     、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不得轉委任予第三人執行。 

陸、本案委任期限： 

    自民國 110年 10月 31日 19時起至民國 111年 10月 31日 19時止， 

    為期壹年。 

柒、參與投標之管理維護公司資格： 

  一、投標公司需合於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第九條所規定條件辦 

      理登記之公司，並同時為本社區提供物業管理服務。投標公司需隸 

      屬同一集團及同一負責人之保全公司、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且 

      僅得由一家公司代表參與投標(不得借牌參與投標或有圍標情事)。 

  二、投標公司須符合政府頒佈之「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管理辦法」、「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保全業法」及其他相關法規內條文限制及規範 

  三、具台北市、新北市或桃園市轄區內連續 2年以上受委任管理維護之 

      實務經驗。 

  四、具台北市、新北市或桃園市轄區內管理 300戶以上滿 2年(連續 2年 

      尤佳，並檢附相關合約頁面或證明)管理實務經驗。 

捌、參與投標之管理維護公司、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應提供之影本資料(按下 

    列資料排序裝定成冊)： 

  一、最近一期申報 401 完稅繳款書。 

  二、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營業登記證。 

  三、一年內無退票記錄證明書。 

  四、勞、健保投保單位證明。 

  五、當年度依勞基法規定投保雇主補償責任意外保險證明書。 



第 2 頁，共 6 頁 

 

  六、年度依保全業法規定投保(自負額 10%)保全責任保險證明書。 

  七、須提供設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合格相關證照。含設備安全管理 

      加防火避難設施管理證照合計及事務管理人員證照。 

  八、內政部警政署核發保全公司許可文件。 

  九、當年度有效之台北市、新北市或桃園市保全同業公會核發之保全會 

      員證書。 

  十、保全工會公佈評定為優良保全公司證明。 

十一、當年度有效之台北市、新北市或桃園市公寓大廈同業公會核發之會 

      員證書。 

十二、行政院勞動部准予核發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結業證書 1  

      張。 

十三、正受委任服務實績中 300戶以上之管理委員會(連續 2 年尤佳)，並 

      附合約書或服務證明書(內含各該社區名稱、戶數、地址、電話)。 

十四、投標公司目前正受委任管理社區達 10 個(含)以上的服務案場。 

十五、提供本標案聯繫之電子信箱(E-mail)。 

十六、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應蓋投標公司大小章與正本相符章，違者以投 

      標公司資格不符處理，投標公司不得異議。 

玖、現勘、領標、投標、決標方式： 

  一、現勘： 

      110年 9月 25日(星期六)至 9月 27日(星期一)9時至 18時統一由 

      本社區管理中心帶看。 

  二、領標： 

      自 110年 9月 27日(星期一)至 110年 10月 5日，每日 9時至 18時 

      前親至本社區大廳領取招標資料。 

  三、投標： 

  （一）自領標日起至 10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18 時前將報價單、社區綜 

        合管理企劃書、相關證明文件及押標金銀行支票專人送達至本社 

        區逾期不受理(本案不接受郵寄)。 

  （二）投標文件應分類別依下列規定分別裝妥及密封。 

      1.證件封： 

        封入投標公司資格證明文件及押標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行即期支 

        票)。 

      2.標單封： 

        封入報價單，報價規格詳如附件。(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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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有限公司應分開報價並裝訂不同信封內，另報價單應加蓋公 

        司及負責人印章）。 

      3.外標封： 

        將上述 1.2.等兩項資料需於封套上書明標案名稱標封種類，並於 

        封口及騎縫處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後一併裝入外標封依序密封 

        ，並書明「麗寶青年時代社區物業管理及駐衛保全服務招商案」。 

  四、決標： 

      本案不採價格標。本會評選將採最有利標之序位法選出優先公司。 

拾、請各參與投標公司依下列項目順序繳交服務企劃書一式 18份： 

  一、投標公司基本資料（含名稱、地址、負責人、成立沿革、關係企業 

      等）。 

  二、投標公司對本社區物業管理服務規劃及實施方法（分項詳述）。 

  三、投標公司對本社區各項現況（如監視器…）之改善方式與建議。 

  四、投標公司服務項目，除需依第肆條委任項目提出企劃外，需另包含 

      以下項目： 

  （一）社區公共設施使用點數管理系統之提供。 

  （二）配合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行政事務及人力支援。 

  （三）配合辦理區分所有權人大會行政事務及人力支援。 

  （四）配合辦理各項活動行政事務及人力支援。 

  五、投標公司擬派駐本社區管理服務之人力管理規劃。 

  六、投標公司對派駐本社區管理服務人員之招考、訓練、代理、考核、 

      獎懲、保險、福利、出勤、休假等制度，及本社區認為不適任人員 

      ，公司如何安排處置。 

  七、投標公司本案報價單需求經費編列明細表。 

  八、投標公司過去履約紀錄、經驗、實績。 

  九、對於雙方如發生違約情事時，投標公司同意之罰責及要求之罰責為 

      何。 

拾壹、開標及決標時間: 

    一、本會預訂於民國 110年 10月 8日(星期五)20 時召開資格審查會 

        議，開標分為資格標及價格標兩階段，符合資格至少需三家(含以 

        上)，入選公司於 110年 10月 9日(星期六)18時前由管理中心以 

        電話或電子郵件方式告知。 

    二、本會預訂於民國 110年 10月 16日(星期六)下午 13時召開遴選管 

        理維護公司會議，選定參標公司，(採現場抽籤制)評選會議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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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每家 30分鐘，由各參標公司派員就社區管理規劃、人力配置 

        及相關費用詳細說明及問答。當日簡報後進行評選。 

    三、經評選第一優先公司取得議價優先權，於評選會後立即議價。得 

        標公司應於七日內與本會完成簽訂合約事宜，若發現有偽造、借 

        牌或變造情事及不參加議價或拒不簽約者，視同棄權，不得異議 

        。本會得通知第二順位優先公司辦理後續議價及簽約事宜，以此 

        類推。 

    四、得標簽約公司須簽約完成後於民國 110 年 10 月 25 日起派員至社 

        區辦理交接事務，如無法完成交接（可歸責得標公司之因素），本 

        會得通知下一順位優先公司辦理相關議價及簽約後遞補，以此類 

        推，不得異議。 

拾貳、押標金： 

    一、投標公司應提出押標金新台幣參拾萬元整 (物業及保全公司合併 

        計算)。 

    二、上述押標金須以金融機構簽發之本行即期支票支付。押標金於得 

        標後轉換為履約保證金，存入本社區帳戶。未得標者，其押標金 

        支票無息領回。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 

        還，逕予沒收：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者。 

  （二）投標公司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 

  （三）在投標有效期間內撤回其報價者。 

  （四）開標後應得標者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者。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 

拾參、注意事項： 

    一、投標前與決標後，投標公司董事與監察人不得為本社區管理委員 

        三等親內血親、姻親、配偶，違者投標資格自然消失，雖得標亦 

        喪失資格，並列為本社區拒往公司。 

    二、本會擁有得標公司三個月試用期之審查權利，試用期限內本會有 

        隨時解約之權利。解約後本會得通知下一順位優先公司辦理相關 

        議價及簽約後遞補，以此類推，不得異議。 

    三、試用期過後，本會發現各參選公司發生重大缺失(如各項資料造假 

        等其他嚴重損及本社區權益之情事)，本會擁有隨時解約之權，經 

        本會投票表決後，本會得通知得標公司一個月後解約。 

    四、投標公司所提之任何文件若有偽造或詐欺等行為刑責自負，並即 



第 5 頁，共 6 頁 

 

        刻撤銷服務資格，若造成社區損失，應付賠償之責任。如有未盡 

        事宜，另行通知。 

    五、本案如須變更招標內容，均由本會以公文書信掛號告知。如遇臨 

        時狀況公文書信無法即時通知，將由管理中心以傳真及電話方式 

        告知，並於日後補寄正式公文書信及其紀錄。 

    六、得標後物業及保全公司須負連帶保證責任。 

    七、管理公司推派之下列工作人員(經理、秘書長、財務秘書)，若欲 

        更換(除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外)，須於 45天前提出，經本社區管委 

        會會議通過始可更換，如自行更換每一人次則需交付管委會物業 

        月服務費金額之五分之一。 

    八、經管委會會議決議不適用之物業工作人員，管理公司應於一個月 

        內撤換，否則亦應交付管委會物業月服務費金額之五分之一。 

    九、經管委會會議決議不適用之保全工作人員，保全公司應於一個月 

        內撤換，否則亦應交付管委會保全月服務費金額之五分之一。 

    十、得標後物業及保全公司，未來於執勤或上班期間，凡違反社區規 

        約或合約內容者，經區分所有權人及管理委員會提出仍未改進者 

        ，本會有權利無條件終止雙方合約，不得異議。 

    十一、得標公司同意本招標須知視為契約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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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員職稱 人力 
報價 

（新台幣） 值勤時間 資格及注意事項 備考 

經理 1人  1300至 2100 1.學歷：專科畢。 

2.具備事務管理人員及防火管理 

  人雙證照。(有效期限須 1 年 

  以上)。 

3.大型社區(300 戶)事務管理經 

  驗 3年以上。 

4.檢附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供 

  本會決議是否任用。 

5.需熟悉 OFFICE 應用軟體操作 

  ，且具備獨立公文撰寫能力。 

 

副理 1人  0800至 1700 1.學歷：專科畢。 

2.具備事務管理人員證照。(有 

  效期間須 1年以上)。 

3.檢附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供 

  本會決議是否任用。 

4.2年以上社區服務經驗。 

5.需熟悉 OFFICE應用軟體操作 

 

財務秘書 1人  0900至 1800 1.學歷：專科畢(限財會相關科 

  系) 

2.2年以上社區財務經驗。 

3.具備會計丙級證照。 

4.檢附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供 

  本會決議是否任用。 

5.需熟悉 OFFICE應用軟體操

作。 

 

行政秘書 1人  1300至 2100 1.專科畢或高中職畢。 

2.熟 OFFICE應用軟體操作 
 

保全 日（夜）
班共 2 哨 

6 人 

 早班 2人： 

① 大廳正哨 1人。 

0700至 1900時。 

② 大廳副哨 1人 

   0900至 2100時（晚上交管） 

晚班 2人： 

① 大廳正哨 1人： 

1900至 0700時 1人。 

② 巡邏哨 1人： 

   21至翌日 09時 1人（早 

      上交管） 

1.具備保全訓練護照。 

2.到職前應完成職前訓練，每月 

  需維持 4小時在職訓練。 

3.需熟稔今網智生活系統操作。 

 

附記 1.經理與副理不得同時休假，每日需至少一位值勤。 

2.財務秘書與行政秘書互為代理人。 

3.本次投標請依本會規定之現階段服務需求報價。 

4.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保全公司分開報價。  


